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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教财〔2020〕22 号 

 

河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 

关于做好 2020 年度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 

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报 

工作的通知 

 

有关市教育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委，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县教育局、财政局、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局，省直各单位，各省属高等学

校： 

文件 

河 北 省 教 育 厅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 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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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河北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暂行办法》（冀财教〔2016〕59 号）（以下简称《办法》），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符合《办法》规定条件的 2017 年省属

高校应届毕业生可进行申报。现就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办法》规定，自 2016 年起，享受城乡低保政策家庭的省

属高校应届毕业生，自愿到我省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服

务期在 3 年（含 36 个月）及以上、服务期内考评合格的，对其在

校学习期间的学费或国家助学贷款本金实行代偿。在校学习期间

已享受国家免除或代偿全部学费政策的，不在本《办法》规定范

围内。艰苦边远地区是指我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 22 个集

中连片特殊困难县。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符合《办法》规定

条件的 2017 年省属高校应届毕业生可进行申报。符合规定的

2016 年省属高校应届毕业生未申报的，此次可以补报。 

二、工作要求 

（一）各级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到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就业的

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的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工作，在本系统内加

大宣传力度，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进行申报，确保政策落

实到位。 

（二）各级行政部门对在本系统内就业的申请学费代偿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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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业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并按《办法》要求审核毕业生代偿资

格，公示审核结果，汇总后加盖公章报同级教育部门。 

（三）有关高校要严格审核学生毕业情况、在校期间实际缴

纳的学费、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金额、是否享受过国家免除或补

偿学费政策等信息，对学生在校信息真实性负责。 

（四）申请学生须在申请表内对申请信息的真实性进行书面

承诺，如有虚假，应承担相应责任。 

三、上报程序 

（一）申请学生填写《河北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

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对《办法》中表格有关内容进

行了修订，见附件 1；一式两份），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将《申

请表》和相关材料提交工作单位主管部门审核。 

（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汇总各部门毕业生代偿名单，会同

县级财政部门将审核通过的毕业生信息上报各市教育局、财政局。 

（三）各市教育、财政部门汇总形成本市《河北省高等学校

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汇总表》（见附

件 2），于 11 月 30 日前以正式公文形式通过“冀教网盘”报送

省教育厅，同时报送纸质材料。 

 

附件：1.河北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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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贷款代偿申请表 

2.河北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 

学贷款代偿申请汇总表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 年 11 月 13 日 

 

 

 

 

 

抄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县人民政府。 

厅内发送：委厅领导。 

河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0 年 11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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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北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学费和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 

个人基本信息（学生本人填写）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毕业高校及 

所学专业 
  学籍编号   

入学时间 年      月 毕业时间     年    月 

学历   学制（年）   

就业地 河北省        市（地）       区（县）                     乡（镇） 

就业单位全称   就业时间     年    月 

单位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单位邮政编码   本人电话号码   

在校就读最终学历期间缴纳学费和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情况（学生本人填写） 

学费标准 学历年限 

实际缴纳 

学费总额 

（元） 

获得国家 

助学贷款 

总额（元） 

接收代偿资金账

户开户银行名称

（具体到支行） 

接收代偿资金银行账号 

            

毕业高校审核意见： 

    该同志于     年    月在我校          专业全日制学历教育毕业，学制   年。就学期间应缴纳全部学费     

元，实际缴纳学费      元，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本金总额      元，贷款经办银行为                            

                     。                                                       

    学校财务部门经办人（签字）（公章）： 

    联系电话 ：                                                              年    月   日 

就业（服务）单位意见： 

     该同志自     年    月进入我单位，截至   年   月连续工作（服务）已满三年，服务期间工作考核合格。

上述就业信息属实。 

 

    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单位人事部门电话：                                                       年    月   日 

就业（服务）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意见： 

     该同志就业情况属实。 

 

    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单位人事部门电话：                                                       年    月   日 

个人承诺   本人签字：   

就业所在地县级教育局意见： 

    该同志所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河北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条件。按政策规定，同

意发放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金          元。 

    经办人（签名）：                                       单位公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用于河北省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可复印。 

2、个人承诺内容须本人手工填写，内容为“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资料真实。如有虚假，愿承

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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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北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汇总表 
市教育局（盖章）：                        市财政局（公章） 年    月   日 

地区名称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毕业学校 专业 学历 毕业时间 服务年限 就业单位 代偿金额（元） 

…市合计 — — — — — — — — —   

…县小计 — — — — — — — — —   

1                     

2                     

3                     

4                     

5                     

…县小计 — — — — — — — — —   

…                     

                      

                      

                      

                       


